
 

教务处是承担全校教学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主要职责

是遵循高等教育规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执行学校党委、

行政有关教学工作的决策，研究教学及其管理规律，建立稳

定的教学秩序，组织实施教学改革，综合运用科学合理的行

政管理方法，做好教学计划、教学运行、教学质量、教学基

本建设的管理工作，推动教学管理的现代化。 

1.在校长和主管教学副校长的领导下，认真履行教务处

的行政职能，具体负责全校的教学管理工作。严格执行上级

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政策、法规。 

2.牵头拟订本校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提出教学改革意见，

经批准后组织实施；为教学副校长当好参谋。 

3.拟订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 

4.按照国家教育部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原则要求，落

实培养目标，负责专业申报工作。负责组织制订专业教学计

划、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大纲并组织实施。根据社会对人才

的需要对教学计划进行必要的修订和完善，并对落实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5.编制学年、学期教学进程计划，编排课程表，下达教

学任务，负责调课。 

6.组织全校的教学改革及教学研究工作；组织教研立项、

教研成果和优秀教学成果奖的评奖及申报工作；负责各项质



量工程项目的建设和申报工作。 

7.抓好教学基本建设，做好学校教学的日常运行管理和

监控考评，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检查和监督，保证教育教

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做好教学信息数据的采集和管理工作，

组织教师教学质量评估和学生学习质量评估，不断提高教学

质量。 

8.组织开展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评价、师德教风

建设、教材建设。 

9.加强实践教学，探索学校办学及发展新模式。 

10.负责全校教师业务档案的规范管理和指导检查工作，

组织完成教师工作量的统计和上报工作。 

11.负责考试的组织管理、学生专业考试及全校学生专业

成绩档案管理工作。 

12.负责与上级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及时完成上级各项

统计报表和资料的上报及有关文件材料的收集、保管、整理

归档工作。负责教学例会的组织工作。 


